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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维科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指导

意见》等有关规定赋予我们的职责，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本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 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 

1、公司董事会拟聘任高管人员事项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 

2、根据公司董事会提供的上述人士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情况，我们没

有发现本次聘任高管存在不符合《公司法》相关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消除之现象；上述人士任职资格合法，具备与其

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 

3、我们同意聘任苏伟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二、关于转让子公司宁波敦煌进出口有限公司股权的事项 

1、 本次股权转让解决了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在贸易业务上的同业竞争问

题，有利于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同意公司将所持控股子公司宁波敦煌进出口

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公开挂牌竞价的方式进行转让。 

2、本次股权转让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

定价公允，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或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

相关当事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4、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有关规定的要求履行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 

 

独立董事：  

杨纪朝          楼百均        陈运能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 

 


